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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所描述的设备已被净化且不含对环境及健康有害的物质。 

设备名称/   
零部件名称： 

 

  

序列号/机器编号  
申诉质量低劣的产品编

号 （QA/SV）  
 

输送介质声明： 

物理性危害的风险描述，符合欧盟准则 1272/2008 （GHS 法规） 

物质名称 编码 信号词 危险须知 危险等级/ 
危险类别 

其他说明 

      

      

      

 
健康危害的风险描述，符合欧盟准则 1272/2008（GHS 法规） 

物质名称 编码 信号词 危险须知 危险等级/ 
危险类别 

其他说明 

      

      

      

清洗剂声明 

健康危害的风险描述，符合欧盟准则 1272/2008（GHS 法规） 

浓度[
%] 

名称/物质 欧盟物质分类 GHS 皮肤 GHS 眼睛 其他说明 

      

      

      

 
 

冲洗介质   
备注   
  
 部门 

公司 
 联系方式   

街道  电话  
邮编/城市  传真  
 

负责人签名 责任声明： 
 
 
 

 
    

姓名： 
职能部门：  

 
 

 
 

 
 日期  签名  
     
 

     
发货地址： 

 
回件/查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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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er Blowers & Compressors GmbH 
Nienhagener Str. 6 
37186 Moringen 

Piller Blowers & Compressors GmbH 

Abt. After Sales 
Nienhagener Str. 6 
37186 Moringen 

Reinhardt 先生 
电话：0049 5554 201 236 
电子邮件：Georg.Reinhardt@piller.de 

  

 

适用范围与用途 
 
根据准则 2009/104/EG 

中有关危险和健康保护及工业安全法规中的最低规定，皮勒工业通风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任务承包方有义务，在制造城市中及室外安装时保护我们的员工免受伤害。 
 
所附带的去污声明 59.9.600.0248 

用于说明送修风机、零部件或组件的实际污染情况，及确保承包方的安全。基于此信

息，承包方须能在执行维修和保养工作及对损坏部件分析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我们将拒收未明确填写去污声明的风机、零部件或组件，并立即寄回至发货人且费用
由其承担。  
 
上述原则同样适用于现场执行维修的情况。如若未出示明确填写的去污声明，则我方

工作人员也将不在此开始工作。维修时需事先告之我方服务部门有关去污之外的环境

条件，以便工作人员能穿戴必要的人身防护装备 （PPE）。 
 
附录中可查找到下载 PDF 版本有关去污声明相关信息。 
 
发货准备工作 
 
发送风机、零部件或组件之前应填写好一份去污声明，以便可根据欧洲危险品露天存

放标准（ADR）采取相应的发货预防措施。 

发货单应附上一份已填写好的去污声明复印件。另一份则应安置在风机、零部件或组
件上，需不受天气影响且清晰可辨。 
机组发货前须遵守各使用说明书中给出的发货规定，如： 
 

• 排出生产材料 

• 密闭所有开口 

• 正确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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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合适的运输容器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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